附件1
医用耗材目录调整内容说明
结合目前国家医保局变更部分耗材通用名、分类、编码以及少数耗材价格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省医保局在目录落地执行前，进一步对医用耗材支付目录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相关调整内容说明如下：
一、新增部分耗材医保分类代码
一是新增国家医保局发布的七类医用耗材通用名医保分类代码。国家医保局对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中血管介入支架类等七类医用耗材的分类、医保通用名及材质特征等进行了调整。经与2025年9月19日国家医保局最新下发的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对照，调整新增涉及通用名变更的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254条，其他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60条，其中甲类3条，乙类311条。
    二是新增原目录外少数特殊病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30条，其中甲类1条，乙类29条。包含血透病人使用的血液净化材料，以及原目录中设置不合理的止血防粘连材料。
二、剔除部分医用耗材分类代码。
一是剔除部分原目录内的医用耗材分类代码。经专家梳理，原目录内存在26条医用耗材分类代码不符合纳入条件，这次调整予以剔除。
二是剔除部分国家停用的医用耗材分类代码。根据国家医保局2025年9月19日最新下发的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对照《医用耗材目录》进行梳理。已有365条原目录内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被停用（包含医用耗材的分类、医保通用名及材质特征调整停用的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354条）。因该停用数据为无效数据，这次调整予以剔除。
三、增加目录栏目。
在2025年9月19日国家医保局最新下发的15位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中，国家医保局增加了“医保通用名分类”，将原来的医用耗材“医保通用名”变更为“医保通用名分类”，细化调整了七类医用耗材通用名、分类、编码。按国家医保局最新下发的15位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在《医用耗材目录》原有栏目中新增“医保通用名分类”一栏，国家医保局未调整通用名、分类、编码的医用耗材原“医保通用名”变更为“医保通用名分类”。
四、调整《医用耗材目录》支付标准。
参考目前全国出台的以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作为医保通用名管理的省份支付标准，以及国家或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种价格，对同通用名项下我省的支付标准进行了调整。共调整3121条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支付标准。无参考价格标准的有171条15位医用耗材分类代码，考虑其属于我省可收费耗材范围内、医疗机构有使用需求等原因，暂以实际采购价作为医保支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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